附件1
沈阳市财政支农资金绩效管理工作指南
为便于开展工作，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制定支农资金绩效管理工作指南如下。包括8方面内容。
    一、事前绩效评估
    主要内容：
对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预算的合理性、预期绩效的可实现性和可持续性、投入的经济性等内容进行评估。未按要求开展事前评估或事前评估结果为差的项目，原则上不予支持。
工作依据：
1.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沈财绩〔2020〕190号）
2.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沈财绩〔2021〕292号）
    二、绩效目标编制
主要内容：
围绕财政预算资金在一定期限内计划实现的产出和效果，开展绩效目标的编制、审核、批复、调整和应用等预算管理活动。绩效目标编制不完善、不科学的，原则上不予支持。
工作依据：
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沈财绩〔2020〕190号）
    三、绩效监控管理
主要内容：
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采取项目跟踪、数据抽查和定性定量分析等方式，动态跟踪项目管理信息和绩效运行信息，对目标完成、预算执行、组织实施、产出效果等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对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开展“双监控”。绩效监控反映进度缓慢，执行效果不佳的，下年度压减相应预算安排。
工作依据：
关于开展2023年度市本级预算绩效监控工作的通知（沈财绩〔2023〕205号）
    四、部门绩效自评
主要内容：
部门（单位）对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和指标，对完成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并对未完成绩效目标和指标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解决措施。具体分为部门（单位）整体自评、项目绩效自评两种形式。绩效自评不及时、不完整、不规范的，在预算绩效考核中予以扣分。
工作依据：
1.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2.转发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沈财农〔2020〕242号）
3.关于印发沈阳市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办法的通知（沈财农〔2022〕274号）
    五、重点评价、再评价
主要内容：
重点评价是在绩效自评基础上，对覆盖面广、社会关注度高、资金规模大以及重点领域、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实施的绩效评价；再评价是指根据需要对绩效评价结果进行抽查，检查验证工作的规范性、真实性、准确性等。重点评价、再评价得分较低的，下年度压减安排或取消安排。
工作依据：
沈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3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计划的通知（沈财绩〔2023〕290号）
    六、财政复核评价
主要内容：
在综合吸纳绩效监控、评价结论基础上，突出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执行情况两个关键，以实地查看为主要手段，对各类支农资金项目实施“全覆盖”综合性评估。划分“好”（支出率高于90%、取得成效明显）、“较好”（支出率在80%左右、无明显问题）、“一般”（支出率在50%-80%之间或存在一定问题）、“较差”（支出不足50%且无合理原因、存在明显问题）4档，逐项提出优化意见、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等。对于被评为“好”的项目，建议足额继续安排；评为“较好”的，建议进行针对性优化；评为“一般”的，建议实施压减或重新研究评估；评为“较差”的，建议大幅压减直至取消安排。表格样式见附件2。
工作依据：本实施方案
    七、结果通报反馈
主要内容：
将汇总的评价结论、优化意见、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等，以通报、抄送等形式反馈项目主管部门，由项目主管部门负责，提出整改措施，并将评价结果与部门公用经费定额、项目安排挂钩。
工作依据：本实施方案
八、部门联合监督
主要内容：根据每年实施绩效评价、监控情况，视情会同市人大财经委、市审计部门对绩效评价结果一般的项目实施监督，对相关项目自评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核实，形成工作合力。
工作依据：本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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